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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南方都市报》 报道，

51 岁的王裕好是安徽省青阳

县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法援律

师， 此前他曾担任当地县法院

的书记员。 然而， 一份司法解

释中关于离任后的法院工作人

员任职回避的规定， 让他的职

业生涯受到困扰。 为此， 王裕

好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 请求对上述司法解释中相

关规定作出审查。 近日， 《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

发布 ， 该案例首次在书中披

露。

防“关系网”

离职人员须回避

困扰王裕好的规定， 是最

高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6 ? 10

日发布的一份司法解释 ， 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

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

干问题的规定 》 （以下简称

《规定》）。 该 《规定》 第八条

明确， “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

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

年内， 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

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审判人

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

法院离任后， 不得担任原任职

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

或者辩护人， 但是作为当事人

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代理诉讼

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

第十三条第二款明确 ，

“本规定所称法院其他工作人

员， 是指审判人员以外的在编

工作人员。”

记者了解到， 该规定是为

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审判人员

办 “关系案” “人情案”， 确

保司法公正， 因此对离任的法

院审判人员及工作人员担任诉

讼代理人及辩护人作出限制。

王裕好担任律师前， 曾于

1995 年至 2007 年间担任安徽

省青阳县人民法院的书记员。

在转行成为律师后， 有人援引

该司法解释规定， 对他担任青

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民事诉

讼代理人身份提出质疑， 认为他

属于 “离任后应当回避的法院工

作人员” 范畴， 这让他代理案件

时遇到不小阻碍。

离职书记员

质疑“从业限制”

但王裕好认为， 最高人民法

院的这一规定并无法律依据， 并

且还违反现行法律规定。

“离任后的审判人员及法院

工作人员， 不属于法院直接管理

对象， 如果限制从业， 必须有法

律依据或者协议依据， 但曾经担

任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

没有与法院签订从业限制或禁止

协议， 招录相关人员公告中也没

有申明离任限制。” 王裕好称。

他还指出， 对具有律师身份

的 “曾经的审判人员及法院工作

人员” 作出 “代理辩护限制或禁

止” 应当由 《律师法》 《公务员

法》 《法官法》 等法律规定。 而

对非律师身份的 “曾经担任法

官、 检察官” 需要 “从业限制或

禁止 ” 应当由 《公务员法 》 规

定， 而不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的

司法解释规定。

因认为上述 《规定》 第八条

和第十三条存在错误， 影响其参

与诉讼的权利 ， 2019 年 4 ? 2

日， 王裕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递交了备案审查申请， 请求

对上述 “法释 (2011) 12 号” 司

法解释第八条和第十三条作出审

查。

最高院回应

在编书记员须回避

收到审查建议后， 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将审查建议函告最

高法院， 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说明

情况并反馈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在说明中表

示， 近年来， 法院其他工作人员

转行从事律师业务的逐年增多。

由于这些转任律师的其他工作人

员长期在法院工作， 有的还担任

过部门职务， 如果他们在其原任

职的法院从事诉讼代理、 辩护业

务， 容易引起对法院审判公正性

的质疑。 因此， 《规定》 第八条

第二款依据 《法官法》 第十七条

第二款， 规定法院其他工作人员

从人民法院离任后， 不得担任原

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

或者辩护人， 没有时间限制。

关于书记员回避的问题， 最

高人民法院认为， 依据 《规定》

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 在编的书

记员属于法院其他工作人员范

畴， 应当适用回避， 但不在编的

书记员不适用从业回避的规定。

综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情况说

明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研究认为， 《公务

员法》 《法官法》 《律师法》 等

法律对法官等公务员离任执业作

出限制规定， 依照立法法第一百

零四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有权

作出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

解释， 对有关法官等公务员离任

执业限制的规定作出解释即属于

此种情形。

针对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离

任执业限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称， 根据 《公务员法》 第一

百零七条的规定， 公务员离任后

一定期限内 “不得到与原工作业

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

性组织任职， 不得从事与原工作

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也就是说，《公务员法》 对不

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员从原机关

或单位离职后的任职或执业未作

限制规定。 而在 《法官法》 《律

师法》 中， 也未对法院其他工作

人员离任后的回避作出规定。

“《规定》 对具有公务员身

份的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职后，

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诉

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作出一定的

限制性规定， 不违背离任执业限

制制度的原则精神， 对保障司法

公正能够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必要性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同时表

示， 司法解释对不具有公务员身

份的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作出与法

官等公务员相同的离任执业限制

规定， 扩大了法律规定的适用主

体范围， 存在 “适当性” 问题。

记者获悉， 在今年 1 ?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最高人民法

院提出书面审查研究意见后， 最

高人民法院于 2 ?份复函表示，

《规定 》 中的 “在编工作人员 ”

指没有法官身份但有公务员身份

的工作人员， 书记员等不具有公

务员身份的工作人员， 不适用离

任执业限制。 （刘Ô%）

即将于 2021 ? 1 月 1

日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以专编的形式规定

了 “人格权”， 共计 51 个条

文。

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此次

编纂 《民法典》 的一大创举， 核心目的就是

更大程度上体现人文关怀， 把 “人” 始终放

在第一要位。

从内容来看， 《民法典》 完善了人格权

的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 确立了人格权请求

权的禁令制度和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

可以说， 整部 《民法典》 都与人们的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 体现了以 “人” 为本。 而

对于个人权利来说， 也必须以《民法典》 为

本。

陈宏光

《民法典》体现

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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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

组建法律援助直播顾问团

“我的日记被父母偷看咋办， 父母的

行为违法不违法？” 小伟在直播间快速打

字追问， 手机屏幕上抖音直播间的律师耐

心地逐条解答， 化解了家长与孩子的心

结。

今年 6 ?， 由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律

援助中心组建的网络直播顾问团开启了首

场抖音直播活动。 截至 10 ? 25 日， 该中

心已经组织以护幼、 拥军、 敬老、 助残为

主题的法律援助抖音直播 22 场， YY 直

播 5 场， 20 名律师义务参与， 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据牡丹江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辉介

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牡丹江市法律援

助中心通过线上直播宣传、 线下见面援助

等多平台合力组成法律援助 “全家桶”，

创新了法律援助宣传形式， 不用等百姓

找， 主动出击， 让法律援助成为百姓心中

的真正的 “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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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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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员离职后当律师
代理案件是否须回避

安徽律师进法院提供套餐式服务
据 《法治日报 》 报道 ，

“像我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11 ? 2 日 ，

在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诉讼

服务大厅法律援助律师工作室

里， 从安庆赶来的李先生一脸

焦虑地向值班律师文晓恒诉说

自己的遭遇。

李先生一直与一家装修装

饰公司有货物交易。 年初， 李

先生发货后一直未收到货款，

多次催要无果。 文晓恒仔细阅

读买卖合同后， 建议李先生准

备好送货单、 聊天记录等材料

作为证据提起诉讼。 在文晓恒

的指导下， 李先生平复情绪，

成功向法院递交了起诉材料。

记者了解到， 每天都有来

自不同律所的律师在肥西法院

轮流坐班。 放眼安徽省， 在法

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合力下， 越

来越多的律师开始进驻法院值班

“坐诊”， 为群众提供专业法律咨

询、 法律援助、 法治宣传、 参与

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以

及诉前调解等 “套餐式” 服务。

走进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 迎面设立的导诉

台后就有志愿律师轮值， 7 家律

所联动组建律师志愿者队伍， 为

来院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专业

咨询和对口帮助， 积极引导当事

人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纠纷。 对于

涉及人数众多的群体性纠纷， 则

做好疏导上报工作。 导诉台左右

两侧分别设有律师工作室和律师

驿站， 前者是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专门场所， 后者是为前来办理事

务的律师提供的工作和休息场

所。

“我们不断深化繁简分流改

革， 将律师聘为特邀调解员， 按

照擅长领域分别设立家事 、 商

事、 金融纠纷等不同类型的调解

员， 进行精细化、 定向化、 类案

化推送， 在多元化解中充分发挥

专业优势。” 庐阳区法院立案庭

庭长张伟告诉记者。

安徽律师孔华已经成功调解

多起家事案件。 “我们倾注了大

量时间精力， 不是挂个名， 走走

形式而已。” 在孔华看来， 这些

付出都很值得， 因为这不仅是律

师社会责任的体现， 也是一种自

我锻炼， 能够接触到更加丰富的

案件类型， 更好地理解法院裁判

思路， 提升业务能力。

今年 3 ?， 淮北市中级人民

法院成立全市首家律师调解工作

室， 经广泛组织招募， 淮北中院

与市司法局联合审核后 ， 确定

111 名注册律师作为首批特邀调

解员开展诉前调解。 肥西县法院

开展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重大疑

难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 律师

有针对性地做好释法明理、 提出

处理建议、 引导或代理申诉。 今

年以来， 肥西县法院法援律师已

参与接访 1000 多件。

“律师进驻法院为群众提供

公益法律服务， 既节约了诉讼成

本， 也节省了司法资源。” 全国

政协委员、 安徽省律师协会副会

长周世虹建议， 律师提供的公益

法律服务形式较多、 内容较广，

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配套机

制建设， 更好地规范、 保障、 激

励律师群体发挥专长优势， 协力

画出最大法治 “同心圆”。

（范天娇）


